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依法治国和加快法治信访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挥律师在

推进法治信访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中的作用，提升依法治理水平，维护区域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关于深入开展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司法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针对我局及各中心的实际情况，

现对 2025 年高新区信访接待与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机构进行采购。将法律顾问服务采

购分成 5个合同包：

1.合同包 1：星期一高新区综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至少各 1名律师）

及其他法律咨询，并为高新区 2个街道辖区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2.合同包 2：星期二高新区综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至少各 1名律师）

及其他法律咨询，并为高新区 2个街道辖区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3.合同包 3：星期三高新区综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至少各 1名律师）

及其他法律咨询，并为高新区 2个街道辖区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4.合同包 4：星期四高新区综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至少各 1名律师）

及其他法律咨询，并为高新区 2个街道辖区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5.合同包 5：星期五高新区综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至少各 1名律师）

及其他法律咨询，并为高新区 2个街道辖区村（居）提供法律服务。

二、各合同包的服务内容

（1）信访接待

1.指派 1名律师常驻高新区综治中心，向信访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参与群众来访、领导接访、听证会等相关活动，并给出相应法律意见；

3.参与信访事项复查的办理，并及时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4.参与交办的信访疑难案件化解事项，并从法律角度给出相应的可操作、可执行的解

决方案和法律意见书；

5.参与信访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调研论证、审查等工作，并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

6.为信访重大决策和重要行为提供法律咨询，并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

7.参与信访重要合同的洽谈，起草、审查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

8.协助开展信访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和政策咨询工作；



9.办理与信访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2）村（居）法律顾问服务

1.指派 1名律师常驻高新区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向群众和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2.协助村（居）做好自治管理。主要包括：a.帮助村（居）起草、审核、修订自治组

织章程、村规民约以及其他规章制度；b.为村（居）换届选举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和协助；

c.为村（居）重大经济、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决策提供法律意见；d.应村（居）要求，

帮助村（居）起草、审查民事经济合同、接受委托参与项目谈判等非诉讼活动及诉讼活动

(参与诉讼活动需另行协商收取律师服务费用及依法办理委托代理手续，律师事务所可酌

情予以减免收费)；e.参与村（居）“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法律明白人”

培养等活动，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3.为村（居）辖区内的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每周至少到街道司法所提供不少于 1次、

4小时的现场坐班法律服务。

4.举办法治讲座，开展法治宣传、培训。每月至少举办一次法治讲座或开展一次法治

宣传(法治体检)，讲座备有讲义提纲，并报街道司法所备案；

5.协助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参与率不少于街道全年人民调解案件数量的 20%；

6.按照党群工作部和街道司法所安排开展其他相关法律服务工作。

三、服务范围

主要涵盖日常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违法建设查处、行政

审批、国土规划、生态环保、劳动纠纷和社保、市场监管、社区和物业管理、矛盾调解等。

四、服务期限：合同包 1、合同包 2、合同包 3、合同包 4、合同包 5的服务期限均为：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五、服务机构数量：拟采购 5家法律服务机构进行法律服务。本项目分 5 个合同包，为保

证在有限时间内供应商能以高质量完成本项目，每个供应商可参与多个合同包的投标，但

仅限中一个合同包。

六、服务方式

法律服务工作采取坐班和随机相结合的方式。法律服务机构每周一天分别在高新区综

治中心和政务大厅法律咨询窗口坐班，其余时间随机接受咨询，并在相关街道提供村（居）

法律顾问服务工作，并按时办结法律顾问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

七、采购预算

合同包 1、合同包 2、合同包 3、合同包 4、合同包 5的采购预算均为 59000.00 元（包



含出具复查书面意见费用）。

八、法律服务机构应当遵守的规定

1.在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获取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和法律事务处理意见，未经许可不得

向第三人披露；

2.谨慎、合理的完成工作任务，不得擅自委托他人处理有关事务，不得发表、散布有

损采购人声誉的言论和进行有损形象的行为；

3.与交办的事务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正在履行的职责的，应当回避。采购人认为

其与交办的事务存在利害关系的，可以要求其回避；

4.不得利用采购人律师代理机构的身份和便利，办理与采购人法律服务工作无关的业

务，不得利用采购人尚未披露的信息牟利；

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6.其他相关要求按《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通知》（陕

政办函〔2016〕6 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律师服务团队应本着长期合作、专业服务的精神，应严格保证业务质量，一旦发现该

团队从事服务的情况与专业水平与标书所述不符，或成交单位从事服务之律师的实际从业

能力无法达到采购人的要求，或因成交单位及指派往招标人从事服务之律师的过错给采购

人带来损失的，或不能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提供服务的，采购人保留中途解聘并要求

赔偿的权利，且采购人将不承担任何费用。


